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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着火性试验方法 
Test method for ignitability of building materials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5657-1986《燃烧试验—对火反应—建筑制品
着火性》。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在规定的热辐射条件下，测定试件受火面着火性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厚度不超过 70mm、表面基本平整的建筑材料，非建筑材料也

可参照适用。 
 
2 术语 
 
2.1  材料：需要检测的单一材料、复合材料或组件。 
2.2  单一材料：单一物质或均匀分布的混合物，如金属、木材、矿纤等。 
2.3  复合材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材料组合而成的复合物，如表面有涂层
的材料、层压材料等。 
2.4  组件：单一材料和（或）复合材料的制成品，它可以包含空气隙、如夹层
板等。 
2.5  受火面：承受试验加热条件的材料表面。 
2.6  试件：由试样、基板和铝箔组成的受试物，它可以带有气隙板。 
2.7  辐射照度:  照射到表面一点处的面元上的辐射能通量除以该面元的面积，
W/cm2。 
2.8  持续表面着火：系指试件受火面上开始有火焰，并能持续到下一次引火火
焰的到来。 
2.9  短暂表面着火：系指试件受火表面上开始有火焰，但不能持续到下一次引
火火焰的到来。 
2.10  羽状着火：系指在试件受火面上开始出现羽状火焰，不论是持续的还是短
暂的。 
 
3 试验装置 
 
由装置主体、附件及辅助设备等组成。 

3.1  装置主体 
由支撑框架、压板机构、辐射锥和引火机构等组成，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

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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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装置主体 

1－导向杆；2－支柱；3－调节棒；4－锁定螺栓；5－滑动杆；6－滚轮；7－底架； 
8－旋转臂；9－平衡锤；10－调节重块；11－电机；12－调节轮；13－限位凸轮； 
14－从动凸轮；15－引火臂；16－护板；17－次点火源；18－压板；19－辐射锥 

3.1.1  支撑框架 
由底架、护板和支柱组成。护板厚 4mm，板面上开有一直径为 150mm的圆
形开口，开口上边缘有 4mm×45°的倒角。护板通过支柱和底架接成支撑框架。 
3.1.2  压板机构 
由压板、导向杆、调节棒和平衡杆等组成。 
压板厚 4mm，尺寸为 180mm×180mm，其底面中心部联有一滑动杆，在滑
动杆上设有定位块以限制压板向上移动的距离为 5mm。直径为 20mm、长不小
于 355mm的导向杆安装于底架短边中心处。调节棒可在导向杆上上下滑动，并
可通过手动螺栓予以锁定。平衡杆由长约 320mm 的旋转臂、滚轮和质量约 3kg
的平衡锤组成。平衡锤能在臂的一端移动，通过臂上另一端的滚轮与滑动杆的接

触对压板产生约 20N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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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辐射锥 

1－罩壳；2－电热管 

 
图 3 辐射分布的读数网格 

1－直径为 100mm圆内的网格；2－直径为 50mm圆内的网格；3－护板孔和网
数的中心点；4－10mm方格中心处的读数位置 

3.1.3  辐射锥 
由加热元件和罩壳组成，安装于导向杆上，锥底面距护板上表面 22±1mm，
详见图 2。 
加热元件是一根公称外径为 8.5mm、长约 3500mm 的铠装电热管，额定功
率 3kW，电热管缠绕成圆台形装配在罩壳内，其遮挡罩顶孔的面积不应超过 10
﹪。罩壳由两层 1mm厚的钢板制作，夹层中间填以公称密度为 100kg/m3硅酸铝

纤维。罩壳整体高度为 75±1mm，顶部内径为 66±1mm，底部内径为 200±3mm。 
辐射锥应能提供 1～5W/ cm2的辐射照度，辐射照度的分布在以直径为 50mm
的圆周内与中心处的偏差不超过 3﹪；在以直径为 100mm 的圆周内与中心处的
偏差不超过 5﹪，可通过图 3所示的网格内边长为 10mm的各小方块中心部的辐
射照度来确定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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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引火机构 
由引火臂、次点火源和凸轮组成。 

 
 

 
 

图 4 引火机构 
1－引火臂；2－喷嘴；3－引火臂接口；4－软管接口；5－镍铬合金泡馍； 

6－滚柱；7－调节重块；8－火焰制动器；9－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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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详图                     火焰稳定器详图 

图 5 喷嘴 
1－接头；2－引火臂；3－喷嘴；4－火焰稳定器 

引火机构结构见图 4，位于引火臂端部附近的喷嘴喷出引火火焰。喷嘴尺寸
见图 5，燃气采用丙烷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丙烷气流量 19～20mL/min，引火火
焰长度约 10mm。引火火焰通常处于辐射锥上方接近次点火源的重复点火位置，
该位置应不受辐射锥顶部冒出的烟气影响。引火火焰的正常引火位置应在喷嘴孔

心距护板底面 10±1mm处，火焰水平通过护板开孔中心上方，引火臂端部施加
于试件受火面的垂直力为 0.1～0.2N。 
次点火源是由内孔为 1～2mm 的喷嘴喷出长约 15mm 的丙烷气火焰，其热

输出约 50W，以保证引火火焰一旦熄灭后在重复点火位置上再次点燃引火火焰。
次点火源也可采用电热或电火花等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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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子宽度：10mm 

 
图 6 凸轮 

1—从动提升轮；2—网格；3—限位凸轮 
凸轮见图 6，从动提升轮由转速为 15r/min 的电机带动，以保证引火火焰能

自动地每隔 s4.0
04+ 的周期在引火位置上引火，其中往返穿越辐射锥的时间均不超

过 0.5s，引火位置的停留时间为 s1.0
01+ 。限位凸轮通过手动调节以限制引火火焰

处于引火位置的最低点，并应具有从引火位置上方 20mm至引火位置下方 60mm
的调节范围。 
3.2  附件 
包括插入安放盘、遮盖板、标定板、模拟板和灭火板。 

3.2.1  插入安放盘 
结构与尺寸见图 7,用于试件的快速安放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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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板厚：0.7mm 

 
图 7 插入安放盘 
1—手柄；2—铆钉 

材质：铝板或不锈钢板厚 2mm 

 
图 8 遮蔽板 

1－手柄；2－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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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遮盖板 
结构与尺寸见图 8，用于试验前遮盖试件，以使试件免受辐射热的影响 

3.2.3 标定板 

由密度为 200+50kg/m3的硅酸纤维制成，呈边长 mm0
5165− 的正方形，厚度不

小于 20mm，其中心开有与辐射计相配合孔槽。 
3.2.4 模拟板 
结构与尺寸见图 9，硅酸铝纤维板可采用多层叠加的方法来满足所需的厚
度，叠层之间可用粘结剂或细针予以固定。 

 
图 9 模拟板 

1－硅酸铝纤维板（200+50kg/m；厚度不小于 30mm）；2－绝热板（不燃材料
825+125kg/m）；3－角块（不燃材料 825+125kg/m）；4－手柄 

3.2.5 灭火板 
采用 6.1条用 于基板的材料制作。尺寸为 300mm×185mm×6mm。 

3.3 辅助设备                                                      
包括辐射测量仪、温读监控仪、燃气系统、计时器、天平和烘箱。 

3.3.1 辐射测量仪 
由辐射计和毫伏显示（或指示）仪组成，应设置两台，一台用于装置的校验，

一台用于比对。 
辐射计为卡登型铂式（或热电堆式）水冷型，设计量程 0~10W/cm，接受辐
射的靶面为直径不大于 10mm 的黑色无光泽的表面，该器件置于一直径约为
25mm的水冷壳体内，壳体的受辐射面应与靶面处于同一平面，且表面平整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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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计的准确度为百分之三，重复性为百分零点五。毫伏显示（指示）仪的量程

应于辐射计的输入相匹配，准确度百分之零点五，示值分辨力为 0.05W/cm。 
3.3.2 温度监控仪 
监测温度和控制温度用的热电偶应是外经为 1mm的绝缘型铠装热电偶（或
丝经为 0.5mm玻纤绝缘的热电偶），级误差，宜采用 K（或 R）分度号以保证在

900℃时连续工作。这两支热电偶应相对安装于离辐射锥顶部
2
1~

3
1
的区间内，

热端至少有 8mm处于等温区内。热电偶于加热的连接可采用压接、焊接等方法，
以确保两者紧密稳定的接触。 
监测温度用显示仪表的量程 0～1100℃，准确度 0.5％，示值分辨力为 1℃，

分度号应与选用热电偶匹配。控稳仪采用 PID 调节的可控硅功率输出器，额定
功率不小于 3kW。温度设定范围 0～1000℃，设定分辨力为±1℃1]。 
3.3.3   燃气系统 
由气体调节阀、过滤器、流量器、止回阀和火焰制动器等组成，详见图 10。

流量计准确度为 5％，火焰制动器的结构见图 4，应安装在丙烷气和空气的混合
气通往引火臂的入口处。 

 
图 10 试验装置布置图 

1－流量计；2－过滤器；3－针形阀；4－压力调节器；5－丙烷气瓶；6－压缩空
气；7－温度监测仪；8－毫伏显示仪；9－辐射计；10－辐射锥；11－温度控制
仪；12－次点火源；13－引火火焰；14－火焰制动器；15－止回阀；16－针形阀；

17－压力调节器 
         
采用说明： 
1]数字式温度显示仪表的分辨力足以达到±1℃，为提高读数精度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

标准规定温度设定和示值分辨力为±1℃，优于 ISO 5657规定的±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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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计时器 
计时误差不大于 1s/h，示值分辨力为±0.1s。 

3.3.5 天平 
最大称量 5kg。示值分辨力为±0.1g。 

3.3.6 烘箱 
恒定工作温度为 250℃±10℃。 

 
4 装置的标定  
 
4.1   装置标定时应切断气源，引火火焰处于重复点火位置。 
4.2   标定板中心孔配以辐射计后，安装到试件的试验位置上。 
4.3 设定控温仪温度，待设定温度达到充分平衡（充分平衡系指在 5min之内不
作任何设定调节）且在护板中心产生 1，2，3，4，5W/cm2的辐射照度时，记录

各辐射照度等级上的设定温度读数，作为设定温度标定值，还应记录温监测仪的

读数，作为试验时对加热设备的检查，应进行升温和降温过过程的标定，设定温

度标定值的重复性应在±5℃之内。 
4.4 装置经过 50h操作后，应辐射照度等级为 3W/cm2的设定温度标定值进行校

验，该标定值下辐射照度的偏差不应超过 0.06W/cm2，否则应对装置重新进行标

定。 
 
5 试样 
5.1  试样尺寸和数量 

试样呈边长为 mm0
5165− 的正方形。厚度小于 70mm材料，试样厚度采用该材

料的实际厚度；厚度大于 70mm的材料应切割，非受火面修整到 mm0
370− 。对受

火面不平整的材料，其受火面上的最高点应处于试样的中心位置。 
在测试的每一辐射照度等级上均应准备 5个试样。 

5.2 试样对材料的要求 
5.2.1 表面平整性 
受火表面基本平整，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受火表面平整：其不平整度不超过±1mm； 
b.  受火表面上的不平整是均匀分布的：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直径为 150mm
圆形区域内至少 50%的表面与受火面最高点所组成的平面间的深度在 10mm 以
内；或对包含有宽度不超过 8mm、深度不超过 10mm 的槽缝或孔洞的表面，在
一个有代表性的直径为 150mm圆形区域内，该槽缝或孔洞的总面积不得超过 30
％。 
当受火面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通过修整的方法来达到，但应在试验报告

中予以说明。 
5.2.2 对称性 
当材料的两个表面因表面平整性或材料不同而非对称时，若能确定其薄弱面或实

际受火面，则可对薄弱面或实际受火面进行试验，并在报告中予以说明，否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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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两个表面均应试验。 

6 试件 
6.1  基板 

基板呈边长为 mm0
5165− 的正方形，公称厚度 6mm，采用密度为 825±

125kg/m3的不燃绝热板材制作，每个试样均应配备一块。使用前应在温度为 23
±2℃。相对湿度为（50±5）％的状态条件下处理 24h以上。 
6.2  试样状态调节 
  试件制备前，试样应在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为（50±5）％的状态条
件下调节至质量恒定。质量恒定系指在间隔 24h的两次称量中，试样的质量差不
超过 0.1％或 0.1g，取其大值。 
6.3  试件制备 
将状态调节后的试样放在经处理过的基板上，用一张公称厚度为 0.02mm的
铝箔缠包，铝箔上应预先切割出一直径为 140mm圆孔，该圆孔应处于试样受火
面的中部，见图 11。制备完后的试件应放回 6.2条状态条件下直至试验。 
对于在实际使用中背靠空气的材料，只要可行，则应在组成试件与基板间增

设气隙板。气隙板用材，外形尺寸和处理方法均同基板，只是在其中部开有一直

径为 mm0
5140− 的圆孔。当气隙已知且试样和气隙的总厚度不超过 70mm时，气隙

板采用实际气隙厚度，否则应调整气隙板的厚度以保证总厚度为 mm0
370− 。 

 
图 11 试件 

1－铝箔；2－试样；2－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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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基板和气隙板的重复使用 
基板气隙板只要未被污染和损坏，可重复使用。使用前须按 6.1条规定进行
处理。若已被残留物污染，应先置于 250±10℃的烘箱中处理 2h，处理后污染仍
未被清除的，则予以废弃。 
 
7 试验环境 
 
试验应在基本上没有气流的环境中进行，靠近装置的空气流速不应大于

0.2m/s。能满足此要求的通风系统可参照图 12。 

 
图 12 通风系统 

1－底板；2－后板；3－边板；4－狭缝（抽风流量为 
0.25~0.35m3/s，通过狭缝的风速为 2~3 m/s）5－挡板 

 
8   试验程序 
8.1   试验初始步骤 
8.1.1 将制备好的试件称量，称量后置于 6.2条状态条件中或干燥器等密闭容器
中 1]。 
8.1.2 使用插入安放盘将一个与试件同质量的模拟试件放到压板上使之处于试
验位置，调节平衡锤使模拟试件与护板间产生 20±2N的力。 
            
采用说明： 
1] ISO 5657规定试件称量后放回状态条件中。对使用集中大空调房的试验室，为便于
试验操作，允许试件称量后存放于干燥器等密闭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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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插入模拟板，将控温仪设定温度调节至对应 5W/cm2或所需辐射照度等级

的标定值。 
8.1.4 当所设定的温度达到充分平衡时，温度监测仪的示值应在标定时读数的±
2℃以内，否则应对装置重新进行全面标定。 
8.1.5 从状态条件中或干燥器等密闭容器中取出试件放在插入安放盘内。 
8.1.6 将遮盖板置于护板上。 
8.1.7 点燃次点火源及引火火焰，调节火焰至规定要求，启动引火机构。 
8.1.8 取出模拟板，放入装有试件的插入安放盘。 
8.1.9 当引火火焰处于重复点火位置时，去除遮盖板，同时启动计时器计时。 
上述 8.1.6~8.1.9的操作应在 15s内完成。 

8.2  试验进行和结束 
试验应进行 15min，只有当试件受火面发生持续着火时，试验可提前结束。
试验一结束应立即盖上灭火板，停止引火机构工作，取出插入安放盘和残留物，

代之一模拟板。对出现短暂表面着火或羽状着火不应终止试验。 
8.3  重复试验 
同一辐射照度下应测试 5个试件，每个试件试验之间应有足够的时间使试验
装置达到热平衡，当 5个试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试件出现持续表面着火时，则应
降低一个辐射照度等级再进行一组试验，直至 5个试件均未出现持续表面着火。 
8.4   试验中的观察 
试验中应密切注意和记录持续表面着火出现的时间，并对其他着火出现时

间、部位和特征、试件的加热分解、试件受火面的熔化、气泡、胀裂、膨胀或收

缩等现象进行观察和记载。 
8.5  试验中的特殊操作 
8.5.1  对于柔软的低密度材料及高温下易熔缩的材料，应使用挡块限制压板和护
板间的距离，以免产生对试件的过分挤压而造成受火面的不平整。 
8.5.2  对于加热时会产生发粘、膨胀、发泡或炭化起壳等现象的材料，应随时调
整限位凸轮，使引火臂端部只接近而不接触试件的受火面，以保证引火机构的正

常工作和防止受火面的破坏。 
8.5.3  对于含有高浓度阻燃剂的材料，当试验中产生大量烟气使引火火焰和次点
火源熄灭时，则应采取措施予以重新点燃，反复熄灭反复点燃。 
8.5.4 对于含有空气隙的材料，应注意调整限位凸轮，以确保引火喷嘴不插入试
件受火面而进入到气隙空腔中。 
8.5.5 对于受火面不平整的材料，应调整限位凸轮，以确保引火火焰始终位于试
件最高点上方 10mm处喷出。 
 
9 试验结果的表达及判定 
 
9.1 在每个辐射照度等级下所测试的 5 个试件，应记录每个试件持续表面着火
时间，精确至 0.1s。 
9.2 当 5 个试件均未出现持续着火时，则不必在较低的辐射照度等级再进行试
验，但在记录应表明“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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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某个辐射照度等级 5 个试件均未出现持续表面着火，则该材料判定为：
在该辐射照度下无持续表面着火。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委托试验单位名称； 
b.  生产单位名称； 
c.  材料名称、型号规格及标志； 
d.  材料特性； 
e. 材料供应日期和试验日期； 
f. 试验观察现象； 
g. 试验结果及判定； 
h. 试验单位及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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